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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 核 2026-27年 度  答 覆 編 號  
 開 支 預 算  

EEB(F)100   
 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 
 

(問 題 編 號 ： 0757) 
 

 

總 目 ：  (49)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 

分 目 ：  (000) 運 作 開 支   

綱 領 ：  (3) 街 市 及 小 販 管 理   

管 制 人 員 ：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署 長 (吳 文 傑 ) 

局 長 ：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 

綱 領 3在 2026-27年 度 的 撥 款 較 2025-26年 度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7,560萬 元 ， 237頁

解 釋 主 要 由 於 外 判 服 務 合 約 的 撥 款 增 加 ， 以 及 非 經 常 開 支 的 現 金 流 量 需 求

增 加 所 致 ， 請 問 ：  
1.增 加 撥 款 的 外 判 服 務 有 哪 些 和 增 加 撥 款 原 因、及 增 加 現 金 流 量 原 因 ?是 否

涉 及 就 外 判 工 作 重 新 進 行 招 標 ， 如 有 ， 是 什 麼 工 作 ；  
2.剛 領 3在 年 度 內 淨 減 少 53個 職 位，主 要 是 哪 些 職 位 和 用 何 措 施 填 補 該 等 工

作 ；  
3.數 字 顯 示 持 牌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及 流 動 小 販 的 數 字 逐 年 下 跌，請 問 減 少 原 因，

以 及 主 動 交 回 小 販 牌 照 和 因 牌 主 去 世 沒 有 繼 承 的 數 字 為 何 ；  
4.估 計 市 面 上 仍 然 有 約 600無 牌 小 販 ， 顯 示 仍 有 市 民 欲 以 小 販 行 業 為 生 計 ，

就 此，署 方 會 否 研 究 將 逐 年 退 回、收 回 的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，公 開 給 有 意

欲 入 行 的 市 民 競 投 ， 提 供 就 業 及 填 充 固 定 小 販 區 的 空 缺 ， 提 升 小 販 區 的

人 氣 ；  
5.預 算 2026年 對 付 無 牌 擺 賣 的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為 1 100次 ， 較 2025年 大 幅 減

少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 
6.小 販 黑 點 連 續 3年 沒 有 減 少，維 持 45個，無 法 減 少 的 原 因 為 何，是 否 讓 市

民 繼 續 以 無 牌 小 販 模 式 謀 生 ? 
 
 
 
提 問 人 ： 林 銘 鋒 議 員 (立 法 會 內 部 參 考 編 號 ： 36) 

答 覆 ：  

1. 綱 領 3在 2026-27年 度 增 加 撥 款 的 外 判 服 務 主 要 包 括 街 市 管 理、潔 淨 及 防

治 蟲 鼠 服 務、保 安 員 服 務 和 街 市 ／ 小 販 市 場 潔 淨 服 務，增 加 撥 款 是 由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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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約 價 格 上 調 所 致。而 非 經 常 開 支 的 現 金 流 量 需 求 增 加 是 由 於 須 向 受 街

市 發 展 計 劃 影 響 的 租 戶 發 放 特 惠 金 。  
 
2. 為 配 合 政 府「 資 源 效 率 優 化 計 劃 」及 優 化 人 力 資 源 運 用 的 目 標，公 務 員

編 制 在 2026-27及 2027-28年 度 每 年 分 別 縮 減 2%。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在 檢 視

整 體 服 務 需 求、運 作 需 要、職 位 空 缺 情 況 等 因 素 後，已 作 出 配 合 政 府 上

述 2026-27年 度 削 減 公 務 員 編 制 2%的 安 排 。 在 2026-27年 度 ， 本 署 綱 領 3
下 擬 刪 減 的 53個 職 位 均 屬 初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(大 致 在 總 薪 級 表 0點 至 15點

及 第 一 標 準 薪 級 表 範 圍 內 )。本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管 理 措 施 及 數 碼 化，重 訂 工

作 優 次、內 部 調 配、精 簡 程 序 及 應 用 科 技 以 提 升 效 率，在 進 一 步 精 簡 公

務 員 隊 伍 的 同 時 ， 亦 可 以 繼 續 為 市 民 提 供 優 質 的 公 共 服 務 。  
 
3.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及 流 動 小 販 牌 照 的 數 字 逐 年 下 降 ， 主 要 原 因 是 持 牌 人 離

世、牌 照 沒 有 續 期 及 持 牌 人 將 牌 照 交 還。本 署 沒 有 備 存 持 牌 人 離 世 後 其

牌 照 沒 有 繼 承 的 分 項 數 字 。 過 去 3年 ， 有 關 主 動 交 還 牌 照 的 數 目 載 於 附

件 。  
 
4. 本 署 曾 在 2019年 及 2022年 將 適 合 用 作 重 新 編 配 的 空 置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供

合 資 格 人 士 申 請 及 簽 發 新 牌 照 。 有 關 計 劃 結 束 後 ， 本 署 共 簽 發 523個 新

的 固 定 攤 位 (其 他 類 別 )小 販 牌 照 ， 未 來 亦 會 積 極 考 慮 在 適 當 時 候 再 次 開

放 空 置 固 定 小 販 攤 位 供 申 請 。  
 
5. 本 署 以 往 聯 同 警 方 不 時 進 行 聯 合 行 動 以 處 理 店 鋪 擴 展 營 業 範 圍 引 致 的

無 牌 販 賣 及 阻 街 情 況 。 政 府 於 2025年 修 訂 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 (第

132 章 )及 其 他 相 關 法 例，加 入 處 理 店 鋪 阻 街 的 條 文，賦 權 本 署 可 獨 立 就

店 鋪 阻 街 執 法 ， 以 提 高 執 法 效 率 和 阻 嚇 力 。 新 法 例 於 2025年 8月 17日 實

施 後，本 署 執 法 人 員 可 獨 立 處 理 店 鋪 阻 街 問 題，無 須 再 借 用 警 方 的 權 力，

因 此 跨 部 門 聯 合 行 動 的 頻 次 相 應 減 少 。  
 
6. 社 會 大 眾 對 小 販 和 小 販 擺 賣 活 動 的 意 見 不 一，部 分 意 見 認 為 流 動 小 販 於

街 頭 擺 賣 可 為 市 民 帶 來 便 利；但 有 不 少 則 認 為 街 頭 擺 賣 活 動 容 易 造 成 阻

塞、環 境 滋 擾、甚 或 衞 生 風 險。為 平 衡 各 方 面 的 需 要 和 期 望，政 府 一 直

透 過 發 牌 制 度 規 管 小 販 販 賣 活 動 ， 以 管 理 環 境 衞 生 和 火 警 等 方 面 的 風

險 。  
 

小 販 黑 點 指 無 牌 小 販 聚 集 的 地 點，本 署 每 季 均 進 行 調 查，按 照 各 地 區 的

實 際 情 況 檢 討 及 更 新 小 販 黑 點 名 單。針 對 小 販 黑 點，本 署 的 執 法 策 略 是

採 取 檢 控 行 動 前 不 會 提 出 警 告。為 提 高 透 明 度 及 避 免 產 生 誤 會，本 署 將

小 販 黑 點 (即 採 取 檢 控 行 動 前 不 會 提 出 警 告 的 地 點 )的 資 訊 上 載 於 本 署 網

頁 供 公 眾 參 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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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 

主 動 交 還 小 販 牌 照 的 數 目  

 
 2023年  2024年  2025年  

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  81 120 98 

流 動 小 販 牌 照  1 3 2 

 
註 ︰  
- 包 括 因 重 建 工 程 而 交 還 的 小 販 牌 照，但 並 不 包 括 持 牌 人 離 世、牌 照

轉 讓 而 交 回 、 過 期 或 被 取 消 的 牌 照 。  
 
- 流 動 小 販 牌 照 不 設 繼 承 安 排 ， 而 所 有 於 2010年 5月 21日 或 以 後 新 簽

發 的 固 定 攤 位 小 販 牌 照，包 括 因 繼 承 或 轉 讓 而 新 發 出 的 牌 照，均 不

設 繼 承 或 轉 讓 安 排 。  
 
 
 

– 完  –


